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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帳戶後發現竟然被詐騙集團拿去當⼈頭帳戶，會犯什麼罪？

⽂:王綱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2-11-29

案例

剛⼤學畢業的A因求職不順、缺錢花⽤，在網路上看到有關「出租帳戶賺錢」的廣告，聲稱只要提供⾃⼰
沒有在⽤的帳戶，將提款卡及存摺交寄給「公司」作匯兌或節稅使⽤，就可以取得數千元的報酬。A雖然
知道天下沒有⽩吃的午餐，但因為急需⽤錢，最終仍決定出租帳戶。後來A的帳戶真的是遭到詐騙集團利
⽤作為收款帳戶，A因此遭警⽅逮捕。這時A可能涉及哪些犯罪呢？

本⽂

⼀、⼈頭帳戶與詐騙

詐騙集團為了隱匿詐騙所得，同時增加檢警查緝的困難，會需要許多帳戶作為收取詐騙所得之⽤。換句話說，
「⼈頭帳戶」是詐騙集團不可或缺的重要⼯具之⼀。⽽為了滿⾜這樣的需求，詐騙集團往往會利⽤各式各樣的
⽅式來取得這些「⼈頭帳戶」，常⾒的⽅式包含：

（⼀）假借提供貸款名義，以「協助製造帳戶⾦流，增加貸款額度」為理由，要求申辦貸款者提供帳戶。

（⼆）假借公司名義，要求求職者或員⼯提供帳戶，以協助公司資⾦操作。

（三）以租借帳戶作匯兌或節稅等名義，提供對價取得帳戶。

⼆、提供帳戶給詐騙集團的刑事責任

提供帳戶給詐騙集團的⾏為，可能會涉及刑法上的「幫助詐欺罪」及洗錢防制法的「幫助洗錢罪」，簡單說明
如下：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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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提供帳戶後發現被詐騙集團拿去當⼈頭帳戶，這樣會犯罪嗎？
資料來源：王綱 / 繪圖：Yen

（⼀）幫助詐欺罪 [1 ]

提供帳戶給詐騙集團的⾏為，客觀上有助於詐騙集團完成整套詐取他⼈財物的犯罪，屬於幫助詐欺的⾏為。不
過，提供帳戶者要成⽴幫助詐欺罪，還必須要主觀上也具備「幫助詐騙集團進⾏詐欺」的故意才可以，這點必
須個案判斷，不能⼀概⽽論。

但是，依照⽬前法院多數的看法，都會認為現今詐騙集團利⽤⼈頭帳戶犯罪的案例已經很多，且常⾒於新聞媒
體，政府也有⻑期宣導不能夠任意提供⾃⼰的帳戶給他⼈使⽤。因此即便提供帳戶的⼈沒有幫助詐欺的「直接
故意」[2]，⼀定也多多少少有想到⾃⼰提供的帳戶可能會被詐騙集團拿去⽤，⽽具備幫助詐欺的「不確定故
意」[3]，因此可以構成詐欺罪的幫助犯[4]，或稱幫助詐欺罪[5]。

（⼆）幫助洗錢罪

1. 實務⾒解曾有爭議[6]



另外，因為⼈頭帳戶有幫助詐騙集團「掩飾或隱匿犯罪不法所得真正去向」的洗錢效果，因此過往也有不少實
務⾒解認為，提供⼈頭帳戶的⾏為還應該成⽴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的⼀般洗錢罪[7]。

但另⼀⽅⾯，也有其他實務⾒解認為在特定犯罪或犯罪所得還沒有產⽣時，單純提供帳戶的⼈並沒有辦法明確
認知到將來匯⼊帳戶內的款項是犯罪所得，因此提供帳戶者不具有洗錢的故意，不會成⽴⼀般洗錢罪。

2. ⼤法庭的看法

對於上述爭議，最⾼法院刑事⼤法庭後來在2020年12⽉作成裁定[8]，認定⾏為⼈提供⾦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
給不認識的⼈，並不屬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所稱的洗錢⾏為，因此不會成⽴⼀般洗錢罪。

不過，如果提供⼈頭帳戶的⼈，已經認知到這個帳戶可能會被⽤來當作收取或提領犯罪所得的⼯具，仍出於幫
助洗錢的犯意提供帳戶，仍然會成⽴⼀般洗錢罪的幫助犯，或稱幫助洗錢罪。

三、案例分析

A雖然知道「天下沒有⽩吃的午餐」，卻仍因為急需⽤錢⽽把⾃⼰的帳戶提供給他⼈使⽤，依照⼀般社會經
驗，多多少少有認知到帳戶可能會被詐騙集團利⽤，因此會成⽴幫助詐欺罪。

另⼀⽅⾯，若A提供⾦融帳戶提款卡及密碼給不認識的⼈，並不會構成洗錢罪；但如果A已經認知到這個帳戶
可能會被他⼈（例如「公司」）⽤來當作收取或提領犯罪所得的⼯具，仍然願意提供帳戶，就會進⼀步構成幫
助洗錢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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